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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建設用地，以市價加成徵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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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台中市長都想打通大智路，使台中車

站前後站貫通，以縮短行車時間 10 多

分鐘。為了打通大智路，台中市 2015 年推動

都市計畫，將原本合法的「大智慧學苑大樓」

活生生被劃設為「道路用地」，而遭到拆除命

運。民眾面臨財產巨大變動，抗爭過程幾度緊

張，自然是可以預期。 

台中市以 7.3 億購地，貫通前後站 

前任市長林佳龍以 3.3 億元收購不成，盧

秀燕則以「協議價購」追加預算到 7.3 億元，

終於獲得 24 名所有權人同意。7.3 億元是市

價嗎？還是以市價反映了計畫成本？ 

2020 年 9 月貫通後，盧市長公開讚許這

些所有權人是「城市英雄」、「菩薩」，可以說

是「皆大歡喜」的圓滿收場。但是從這個案例

令人思考，公共建設土地取得的難題，是否可

以市價，或是市價加成，加 2 成，或是加倍，

而順利解決。 

地政學者徐世榮教授曾說過：「土地的價

值不一定等同於土地的價格」。因為民眾對土

地的感情，成長記憶的抹滅，這些效益價值之

減損很難以貨幣來衡量。所以即使政府能以

「市價」給付，仍難以彌補被徵收者之損失。 

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洛克、休謨、亞當斯密

主張人們對於政府有一種矛盾情結，既不能

忍受，但又不能沒有政府，也不想為她花錢。

現代的台灣人也是一樣，不能沒有建設，也不

想為她花錢。所以國民租稅負擔率（賦稅占

GDP 之比率）約只有 12%。該比率幾乎排名

在先進國家之末。 

但是政府官員，既想要有建設績效，但又

不想為她花錢。所以在土地徵收上，宣稱公共

利益，卻常刻意壓低地價（公告現值、公告地

價），因此低估了建設計畫之成本。一旦建設

做出來了，算是官員的績效，卻是以犧牲地主

權益為代價。 

政府購買土地，有三個特性：第一，在國

民所得帳，政府花錢買地，沒有新增的產值，

故不會增加國民所得，也不算投資。第二，在

預算上，買地屬於資本門支出，會成為歲出之

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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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。第三，在資產負債表上，買地則土地

資產增加，現金（合理價格給付）減少，淨值

（淨資產）不變。若是超低價徵收，則政府之

淨值增加。 

其他公共建設用地徵收情況 

因為個案資料眾多，蒐集不易，故以較大

的交通建設為例，做一說明如下表所示。 

 完工年 

土地 

取得經費 

（新台幣） 

總建設 

經費 

（新台幣） 

土地 

占比 

台鐵 

(日治) 
1908 40.1 萬 2,679.2 萬 1.5% 

國道 

一號 
1978 31.0 億 429.0 億 7.2% 

國道 

三號 
2004 1,368 億 4,569.8 億 29.9% 

國道 

七號 

高雄 

預計

2028 
202 億 615 億 32.8% 

高鐵 2007 
低於 1,057

億 
5,133 億 

低於

20.5% 

南港專

案工程 

(新增 

三站) 

 6.4 億 22.3 億 28.7% 

捷運 

(全部) 

2015 

之前 
1,292.1 億 7,539.7 億 17.1% 

木柵線 1996 28.6 億 246.6 億 11.6% 

淡水線 1997 252.6 億 758.4 億 33.3% 

高雄 

捷運 
2008 170.4 億 1,460.2 億 11.6% 

（一） 台鐵 

日治時期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建設完成縱

貫鐵路。1899 年「台灣事業公債法」經帝國

議會審議通過之後動工，至 1908 年完工。由

於鐵路用地很多是民眾奉獻的「上納土地」，

價購的不多。台鐵土地成本占建設總工程比

率只有 1.5%。低的令人無法置信。 

（二） 國道 

1. 國道一號。建設經費依據國家發展委員

會檔案局檔案，土地取得費用 31 億元，占總

建設經費 7.2%。在戒嚴時期，鄭文隆 (2015) 

提及「過去興建中山高速公路，僅依公告現值

加二成即取得土地，也還有民眾願意主動無

償提供，所以在土地徵收上並無很多爭議。」 

2. 國道三號。行政院核准的預算分別為北

二高 1,708.1 億、二高後續計畫 5,251 億，此

外亦納入東西向快速公路的彰濱快官段 152.7

億，總工程經費高達 7,111.8 億。後來由於技

術進步等因素，撙節而繳庫繳回了 2,542 億元，

因此最終的總工程經費為 4,569.8 億。 

該案動工時，正值解嚴之初，民智已開，由於

以偏離市價的「公告現值」徵收土地，很多民

眾心生不滿。本案土地成本占建設總工程之

比率為 29.9%（1,368 億/ 4,569.8 億）。 

3. 國道 7 號高雄段，土地成本占建設總工程

之比率為 32.8%。 

（三） 高鐵 

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簽訂高鐵「興建營

運合約」（特許期 35 年）及「站區開發合約」

（特許期 50 年）。計畫總工程經費約 5,133 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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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其中政府出資 1,057 億元，負責辦理用地

取得、台北地下化共構段施工、監督與管理等

事項。因此本案土地比率最高為 20.5%。而後

續的南港專案工程、新增三站，這些合計之，

土地所占比率為 28.7%。 

（四） 捷運 

2015 年完工之捷運（全部）經費已達 7,539

億元，土地成本占總建設經費之比率 17.1 %。

其中，木柵線為 11.6 %，可能是路線多在偏遠

山區。而淡水線則為 33.3 %，可能是路線多在

精華市區，但相較之下，此比率稍嫌偏高。高

雄捷運則為 11.6 %。 

（五） 小結 

土地比率隨交通建設之項目不同而不同。

通常，高速公路用地占總經費之比率較高，約

在 3 成以上。此外，土地比率亦受政治是否

威權體制、時間先後、所在區位影響。從這些

案例看出，土地比率應仍有上調之空間。 

市價加成之理由 

市價加成有兩個面向可供探討，首先是

效率。就土地價格而言，刻意壓低徵收價格，

以降低計畫總經費，會讓計畫評估案容易通

過。若土地能改以「市價加成」價購，則較可

真實反映計畫成本。理論上，計畫成本提高，

會抑制一些「好大喜功」之建設誘因。若能因

此減少官員蓋出蚊子館，又是何等功德。 

其次是公平。(1) 讓有被徵收者及沒被徵

收者，同等受益。因為沒有被徵收者，未來工

程受益時，是建立在土地被徵收者的犧牲。所

以徵收時應以市價加成價購，預先反應受益。

另外，(2) 讓被徵收土地者也能分享未來變更

使用土地用途的利益。政府若低價徵收土地，

再賣給財團蓋房子出售，或蓋工廠。20 年 30

年後，製造業的工廠變更為建地，或變更為商

業用地，價值增加不斐。這對當年被徵收的地

主，情何以堪？低價為財團圈地徵收，這難道

是政府的功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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